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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健全法治保障基本人權
確立憲政主義的民主憲政價值及健全體制

一、公與義的社會以人為本 行法律及執法效率不彰、以 在司法審判實務方面，目

公與義社會所追求的，無 及司法救濟管道不夠適切及 前受到垢病之處仍多，如司

非是希望塑造一個合理的社 迅速與審判的不公 。 法審判程序缺乏以人為中心

會秩序，讓生活其中的所有 一、立法晶質不良 的設計、救濟程序不夠適切

人， 真的能像一個人，有尊 以立法為例，包括行政部 迅速、審判效率嚴重低落、

嚴地，有希望地過活 。 公與 門的草案研擬、提案，到立 部分職司審判的法官不能真

義的社會，即是「以人為本」 法部門的審議 、 通過，我們 正超然獨立、對人民基本權

的社會 。 人類近代文明所發 的立法仍停留在手工業時 利保障的認識不足、裁判或

展出來的人權保障理念，建 代 。 不僅專業性不足 ， 組織 解釋的理由未能獲得信服、

立在尊重「人之所以為人」 業務本位主義當道，協調聯 司法人欠缺自覺與自重、不

之人性尊嚴基礎之上 。 繫尤為不足 。 而政治權謀的
.法治組召集人林子(義。

通情達理、專業不足等 。

近代國家以「憲政主義 」 干擾 ， 凌駕專業的理性，造 序的公道社會。希望經由司 目前司法之弊， 一言以蔽

( co n st i tuti ona lism) 為基 成立法的「可看性 」 永遠大 法制度所提供的救濟管道， 之 : 司法制度不良，司法官

礎，建構民主憲政的國家體 於「可行性 」。 結果不僅立 讓一國之中所有的爭執，不 僚化，人員素質良旁不齊 。

制，即是以保障人民基本權 法品質低落 ，法規內容相互 論是私人與私人之間 、 私人 事實上，為追求理想的司法

利?為目的，並以民主與法治 重壘，甚至相互租觸，打亂 與政府之間、以至於政府機 境界，司法改革的呼聲從未

兩大支柱作為手段，組織政 法的適用秩序，破壞法的的 關與政府機關之間的所有爭 間斷。法律人不分朝野 ，都

府並規範政府權力的行使 。 體系性 。 執，在未能獲得合理及滿意 矢言從事全方位乃至長期的

然而，百多年來從西方觀念 而行政部門的法制單位， 的解決時，均有機會將之訴 司法改革 。 然而，迄今猶未

的引進與學習，台灣人民除 欠缺現代管理理念 ，致法令 諸於法院 ，由法院依照客觀 見有任何改革成效 。

了在政治人權部分享有較充 雜亂無章，錯引舊法 。 更有 的法規範加以審理，判斷曲 五、司法保障人權機制措待

分的保障外，其餘人權保障 甚者，當前政黨機制形同一 宜，胡平爭議。讓所有的爭 加強

的享有仍有未足 。 其原因主 盤散沙 、 個別立委充斥單一 執，能訴之於理，而非訴之 雖然，目前司法仍未能獲

要仍與民主與法治不健全有 訴求式的作秀表演 、 學界相 於力 。 避免強凌弱，眾暴寡 得人民信服，但在解除戒嚴

關 。 關系統性的研究無人間間， 等不合理或不公平的現象 。 與動員戲亂時期終止後，司

二、法治理念未能深入人心 降低了不少立法品質改善的 所以，司法是民主法治社會 法對於台灣人權保障，確有

目前台灣法治之不健全 ， 空間 。 的最後一道防線 。 然而， 今 相當的提升作用 。 除了司法

主要在於法治理念未能普及 四、司法尚非法治最後防線 天台灣人民普遍地不相信司 院大法官的護憲及人權保障

深入人心、立法品質的不良 司法制度之設，其目的是 法，司法很遺憾地仍未能成 的功能逐漸發揮並受到肯定

不能適時的提供合理的法律 在維護人民的正當權利，並 為民主法治社會的最後一道 之外，一般法院法官對人民

規範、行政部門不能切實遵 促進及維持一個具有合理秩 防線 。 權利保障的認識與實踐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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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二 、 三年來，也逐漸有進

步提升的趨向 。

不過，一般法院法官對人

權保障理念的認識仍有不

足，未能善盡職責，充分發

揮制度功能 。 而在目前仍由

司法院大法官獨享司法違憲

審查權之制度設計下，人民

因其憲法所保障權利遭受侵

害，如欲向司法院大法官聲

請解釋憲法，必須面對層層

程序障礙 。 制度的障礙與遲

緩的救濟程序，實不符人權

保障的宗旨，仍有待改善 。

六、如何健全法治保障人權

與十年前相較，台灣目前

在人權保障方面，尤其是消

極性的政治基本權利部分，

已有長足的進步，不過仍符，

加強努力之處仍多 。 除了傳

統人權(尤其是積極性的基

本權利)之保障尚有未足之

外，資訊科技與生物科技的

日新月異，台灣社會面臨急

速轉型性的變遷，也產生了

諸多新的人權課題，亟待解

決 。 為了達成以人為本的公

與義社會之理想，我們必須

作以下的努力，以健全法

治，保障人權 :

第一，普及人權保障理

念，確立憲政主義的民主憲

政價值及體制，並以之作為

法治的核心價值 。 法治建設

對於建立程序民主的基本遊

戲規則，以及節制國家保障

弱勢的實體正義，都不應偏

廢 。 同時，政府之立法 、行

。時報文教基金會執行長余範英軍日與會學者交談。

政 、 及司法均應以落實人權

保障為其職權功能的核心目

的 。

第二 ，在提昇立法品質與

實踐理性立法方面，除了定

期選舉制度的實質改善與國

會改革的配合外 ， 首先必須

在觀念上有效調合 「理性均

衡」與 「 動態權變」 。一方

面強調立法品質的一致性、

體系性、邏輯性與合理性，

一方面也必須兼顧知技變遷

的「應變彈性」與「邊際衝

擊」 。 其次，建立對立法部

門監督、制衡的他律機制，

包括擴大媒體的監督、容許

一般法院對立院行使違憲審

查權、 善用全球化與自由化

.與會人士緊精會神的時聽報告 。

之下的相關協定 。

第三 ，為了提昇司法保障

人權的功能，應、將目前只有

司法院大法官獨享司法違憲

審查榷的 「 集中制 J '改為

一般法院法官均擁有此項權

限的 「分散制 J '讓人民憲

法所保障的權利受侵害時 ，

能獲得迅速與直接的救濟，

並有助於憲政主義理念的具

體落實 。

第四，要有效的實現以人

為本的司法改革，外在大環

境方面，除了健全的民主憲

政環境外，政治力的尊重與

支持也相當重要 。 司法改革

或許相當專業，但建立以民

眾為主體的司法制度，則屬

當然 。 今年七月全國司法改


